
外國學生申請人在臺就學檢核表及切結書 

外國學生申請人是否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檢核表 

依據「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」第 2條規定，外國學生須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，為

確認您的外國學生身分，請確實填寫回答以下問題，謝謝！ 

 

1. 請問您是否曾經來臺就學過？是□  否□ (若填寫否，則無需回答以下問題) 

2. 請問您是否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？是□  否□  不確定□ 

3. 請問您是否曾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？是□  否□  不確定□ 

4. 請問您是否曾經各校以自行(單獨)招收僑生管道入學？是□  否□  不確定□ 

5. 請問您本學年度是否向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申請來臺就學？是□  否□ 

填表說明：若您於第 1題或第 2 題填寫「否」之選項，請填寫下列切結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    結      書 

申請人____________(姓名)為具____________國籍之外國學生，申請本年度來臺就讀

______________________(學校)，本人確認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，倘經僑務主管機

關查證具僑生身分，則由錄取學校撤銷原錄取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 

此致 

(學校名稱)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護照號碼： 

 

西元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(本人已確實瞭解本切結書所提之內容) 

說明： 

    依據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」，所稱僑生，指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，或最近連續居留

海外六年以上，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。但就讀大學醫學、牙醫

及中醫學系者，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。 

    所稱海外，指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；連續居留，指華裔學生每曆年在國

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。連續居留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，以各該年度之

採計期間內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。 

 


